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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启动2024年度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项目申报工作

 9月2日，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关于开展2024年度成都市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

 通知中就2024年度成都市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的总体目标、组织方式、申报要求、支
持标准、申报材料、申报方式、项目遴选、奖励方式、保障措施、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做出相应说明。

 以下为原文

关于开展2024年度成都市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成经信财〔2024〕82号

 各区（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综合执法（城市管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关企业：

 按照《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9部门关于印发〈成都市推动氢燃料电池商用车产业发展及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
4—2026年）〉的通知》（成经信财〔2024〕41号）、《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9部门关于印发〈成都市推动氢燃料
电池商用车产业发展及推广应用政策申报指南〉的通知》（成经信规〔2024〕1号）有关要求，现组织开展2024年度
成都市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项目申报工作，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坚持“政府引导、场景示范、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揭榜挂帅”方式稳步推进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
推广工作，2024年实现全市新增推广500辆氢燃料电池商用车。

 二、组织方式

 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项目采取“应用场景示范+‘示范应用联合体’申报”方式实施，由市经信局会同市住
建局、市城管委、市交通运输局等市级部门组织开展，结合车辆示范应用推广计划，明确应用场景并向社会公布，由
符合条件的相关企业组成“示范应用联合体”进行申报，通过评审后择优予以支持。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主体

 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项目的申报主体为“示范应用联合体”，“示范应用联合体”面向氢燃料电池商用车产
业链相关企业，由一家氢燃料电池系统企业牵头，会同整车制造企业、车辆运营单位、加氢站运营单位等组成，联合
体所有成员单位应依法设立并正常缴纳税收。

 （二）基本条件

 1．“示范应用联合体”所有成员单位应具备承担申报任务的条件和能力，运营和财务状况良好；

 2．“示范应用联合体”牵头企业须与各成员单位签订合作协议书，明确项目组织方式、管理机制、各成员单位权
责、具体任务分工和计划等；

 3．“示范应用联合体”牵头企业及其成员单位须具有保障项目实施的资金投入，能够提供项目实施的配套条件等
；

 4．“示范应用联合体”所有成员单位近3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质量事故。

 四、支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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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成都市推动氢燃料电池商用车产业发展及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4—2026年）》、《成都市推动氢燃料电池
商用车产业发展及推广应用政策申报指南》等文件有关标准支持。

 五、申报材料

 “示范应用联合体”须按要求提交《2024年度成都市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项目申报书》（附件3）、《成都
市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项目推荐汇总表》（附件4）和《2024年度拟淘汰燃油商用车车辆信息汇总表》（附件5
）。

 六、申报方式

 “示范应用联合体”牵头企业将加盖所有成员单位公章的《2024年度成都市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项目申报书
》等材料，报送至所在区（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经区（市）县主管
部门审核同意后，将正式推荐文件（含电子版、一式10份），于2024年9月10日下午17：00前报市经信局汽车产业处，
逾期未提交视为放弃申报。

 七、项目遴选

 市经信局会同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委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组织专家评审确定“示范应用联
合体”，择优通过官网向社会公布。

 八、奖励方式

 “示范应用联合体”任务完成并通过项目验收评审后，兑现车辆购置奖励和置换奖励资金。

 九、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经信局会同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委、市住建局等部门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加强对氢燃料
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项目的支持、指导和监督，协调解决示范应用工作推进中的重大事项，指导区（市）县严格落实
责任，形成多方合力，支持项目所在区（市）县完成示范目标任务；“示范应用联合体”牵头单位所在区（市）县须
切实履行氢燃料电池商用车推广应用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监管制度，会同相关区（市）县打造应用场景，统筹
协调推进氢燃料电池商用车推广应用工作，做好推广所需的土地、资金、制氢、加氢等要素保障。

 （二）加大资金支持。相关区（市）县制定完善本地区具体的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及加氢站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和配套
激励政策措施。引导产业基金股权投资，采取项目奖励、直接注资、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多元化扶持手段，支持氢
燃料电池商用车产业链重点企业组织实施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研发创新、产业化、产业配套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三）严格项目考核。承担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项目的“示范应用联合体”牵头企业须与市级部门、区（市
）县签署考核任务书，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示范应用项目，达到示范应用考核要求。不签署考核任务书的，视为放
弃承担示范应用项目。市经信局会同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委、市住建局对示范应用项目进行管理，示范应用项目结
束后，组织专家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对完成该项目的企业，根据示范应用项目考核评价结果拨付资金；对
恶意参与“揭榜”又未实际履行义务的，取消本次申报资格，追究有关企业责任人的责任，依法将企业纳入失信名单
，并取消下一轮项目申报资格；对骗取资金的，追回已拨资金，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的氢燃料
电池商用车，不享受车辆购置奖励和置换奖励。

 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汽车产业处，咨询电话：61886223；

 市住建局建筑建材管理处，咨询电话：61889266；

 市交通运输局物流发展与综合运输处、公交管理处，咨询电话：61887520、61887340；

 市城管委环境卫生管理处、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咨询电话：65218635、6521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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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2024年度成都市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项目汇总表

 2．2024年度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目标和积分评价体系

 3．2024年度成都市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项目申报书

 4．2024年度成都市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示范应用项目推荐汇总表

 5．2024年度拟淘汰燃油商用车车辆信息汇总表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

202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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